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年度校務基金內部稽核計畫 

壹、法規依據 

本計畫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內部稽核作業

要點」辦理。 

貳、稽核目的 

為強化本校校務基金執行效能，藉由稽核人員依法規以獨立超然

立場執行校務基金稽核業務，協助及覆核各單位有關校務基金之

內部控制程序執行情形，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並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等，以健全財務及強化校務基金執行成效，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

有效運作，提升校務行政績效。 

參、年度稽核項目 

一、力行開源節流措施辦理成效稽核(書面審查)： 

(一) 近年來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經營管理情形，將

研謀開源節流措施列為審核重點。 

(二) 為求財務永續，達成年度預算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目標，依

「國立中山大學開源節流實施要點」，將校務基金執行績效列

入年度稽核計畫。 

(三) 綜上，將各單位力行開源節流成效列為年度重點稽核項目。 

二、場地管理收入稽核(實地稽核)： 

(一) 依據教育部 109年 9月 2日臺教政(一)字第 1090128745號函

示略以：「有關某國立大學場地管理員收取場地費卻未如實繳

入學校帳戶，為免類似情事發生，本部擬定(1)公開收費標準

及金額、(2)建置透明化系統措施、(3)場地借用申請表單編列

流水號並設置登記簿、(4)借用申請表或契約書應檢附計費方

式，請會計單位實施內部審核，並送檔案室歸檔、(5) 場地管

理收入納入內部稽核，請各校研議辦理。」列為年度稽核項目。 



(二) 本次查核範圍為 109 年度總務處資產管理組、產學營運及推

廣教育部之場館收入，採抽核方式進行查核。 

三、科技部補助計畫案件稽核(實地稽核)： 

(一) 依據科技部 108 年 9 月 23 日科部計字第 1080063629 號函示

略以「為強化支用科技部補助計畫經費之合規機制，請發揮內

部稽核職能，於科技部派員實地查核前，按科技部規定應配合

之稽核項目，完成稽核科技部抽查年度之補助計畫經費支用

合規情形，以達自我管理之目的。」列入年度稽核重點。 

(二) 依科技部 109 年度核定補助計畫，採抽核方式進行查核。稽

核項目：依照科技部函文規定「學研機構應稽核項目表」辦理。 

(三) 另盤點 109年度科技部計畫新增財產管理 10%案件，以建全財

產管理制度。 

四、農委會科專計畫案件稽核(實地稽核)： 

(一) 依據 107 年度本校農業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之綜合意見表

第 1 次複查意見「須將農委會科專計畫列入稽核項目。」列

入年度稽核項目。 

(二) 抽核 108、109年度行政院農業委會補助科技計畫案件 10-15%。 

肆、稽核期程：110年 4月至 12月。 

伍、稽核作業： 

一、本稽核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由校務基金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作業。 

二、稽核報告陳請校長核定並向校務會議報告。 

三、校務基金執行缺失、異常事項及興革稽核建議等，送相關單位研

提改善與辦理情形，由稽核人員定期追蹤其改善情形。 

陸、本計畫係就校務基金之財務狀況進行規劃；其他行政管理及內部控

制作業稽核另由年度內部控制監督稽核計畫進行。 


